
关于印发《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委托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辽环发[2005]55 号 

各市环保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辽

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04]114

号）精神，切实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依法规范在用机

动车环保检测委托管理工作，推进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

/维修制度在我省的实施，省环保局制定了《辽宁省在用机

动车环保检测委托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委托管理办法

（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辽宁省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 135 号）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委托管理办

法（试行）。 

第一条  申请承担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业务的机构，应

当在从事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活动前向所在市环保局提出

书面申请，填写《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委托申请表》

（附表 1），并附具以下材料： 

1、法人证书复印件 

2、计量认证复印件 

3、设备检定证书复印件 

4、检测站与检测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附表 2） 

5、检测站设备配置一览表（附表 3） 

6、申请单位质量手册以及质量管理文件 

第二条 市环保局对申请机构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预

审，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 5个

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市环保局接到符合规定的或经补正合格的申请材料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和市环保局的预审意见报至

省环保局。 

第三条 省环保局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有

关技术专家按照《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站建设技术规

范》的要求，对申请机构的环保检测设施、厂址等有关情况

进行现场核查和评估，形成书面评估、审查意见。  

第四条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专家审查评估意见及现场

核查的结果，省环保局在 10 日内对达到《辽宁省在用机动

车环保检测站建设技术规范》要求的检测站，颁发《辽宁省

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委托书》（以下简称《委托书》），并采

取适当形式予以公告。 

第五条《委托书》有效期 2年。检测机构应在《委托书》

有效期届满 35 个工作日前，按照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重新办理《委托书》。 

 

 

                          

 

 

 

 



附表 1 
辽宁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测申请表 

申请机构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申请机构地址  邮政编码  

检测机构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检测站地址  邮政编码  

检测站联系人  电    话  

检测站类别  

序号 检测内容 标准编号 

   

   

   

   

申请委托的业务范围 

   



附表 2 
检测站与检测相关人员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职务/职称 所学

专业 
现在部

门岗位 
上岗证

书编号 备注

          

          

          

          

          

          

          

          

          

          

          

          

          

 

 
附表 3 

检测站设备配置表 
                                                         

技术指标 
检测项

目 
设备名

称 
型号/规

格 测量

范围

准确

度 
等级

制造单位 检定机

构 

检

定

周

期 

检定

有 
效日

期 

         

         

         

         

         

         



         

         

         

 
 
 


